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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2年 11月 29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20分 

地  點：人文館 102教室 

主持人：黃文車主任                                      紀錄：林婉媛 

出席人員： 

壹、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12.11.13）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一、有關本學系各學制課程

架構調整一事。 

一、刪除課程如下: 

    1.大學部: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 

   (選修/3學分)、文心雕龍(選修/3

   學分)。 

 2.日碩班:章法學專題研究(選修/3

   學分)、聲韻學專題研究(選修/3

   學分)、訓詁學專題研究(選修/3

   學分)。 

    3.碩專班:章法學專題研究(選修/3

   學分)、作文專題研究(選修/3學 

   分)、應用文專題研究(選修/3學 

   分)。 

二、保留碩專班「華語文教學概論專題 

 研究(選修/3學分)」，建議修改課

 程名稱為「華語文教學專題研究」。 

三、新增之課程如下: 

    大學部:世界文學選讀、閩南語文學

 選讀、明清小說名著選讀、劇本欣

 賞與編創、閩南語概論。 

四、以上新增之課程請各組授課教師填

 寫新增課程表，併同其餘刪除及修

 改之課程提至系課程會議審議。 

新增之課程已請該授

課教師填寫新增課程

表，待彙整後再進行系

課程會議審議。 

二、112 學年度大一國文課

程推動改革方案。 

現有「生命越讀」課本篇章 8篇章，擬

刪掉 2篇章，並擇選應用國文 2篇章至

新版國文教材。 

擬召開第三次系務會

議進行討論。 

臨時動議一:有關本系外籍

生及非中國語文相關科系

錄取日間碩士班研究生者

加修國學導讀及指導教授

推薦課程 1門一事。 

取消加修國學導讀及指導教授推薦課程

1門，自 113學年度新生適用。 

擬於下學期系務會議

提案修訂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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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席報告： 

參、系務工作報告 

      一、本系於 113學年度師資增聘名額調查申請中提出 1名「中文應用教學、華語教 

     學」相關領域之教師需求，學校後 112年 11月 9日教師增聘名額研商會議中否

     決，但為拓展本系未來發展、招生與國際連結，校方建議可先從甄聘「華語教學」、

    「中文應用」領域之兼任教師。 

       二、本系日碩班第二階段招生報名日期為 112年 12月 4日至 12月 28日，請各位師 

     長協助招生宣傳，同時鼓勵大四班學生報名。 

       三、「2024南區五校中文系大學生論文發表聯誼會」訂於 113年 5月 10日(五)在中

     正大學舉辦，每校學生最多發表 3篇，報名至 113年 1月 19日止，系辦已公告 

     於系網及轉知大學部各班學生，請師長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黃文車主任  

案由：112學年度大一國文課程推動改革方案，請討論。 

說明：  

  一、學校擬推動全校國文課程改革計畫，於 112學年度成立國文教師成長社群，並執行國

文教材之增刪改版，預計於 113學年度實施新版國文教材與教學大綱。 

  二、本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12.11.13)業已討論此案，並決議將「生命越讀」課本 8篇章

刪掉 2篇章，另擇選加入「應用國文」課本 2篇章改編成新教材。 

  三、檢附應用國文及生命閱讀課本之目次，如附件 1。 

辦法：經系務會議討論後，依決議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暫不編新教材。 

提案二                                                        提案人：黃文車主任  

案由：有關 112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期程，請討論。 

說明：112年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行程暫定如附件 2，請討論並增修。 

辦法：經系務會議討論後，依決議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黃文車主任  

案由：有關獎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標準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為獎勵學生取得證照，本校於「獎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實施辦法」中訂定「各系(所)

專業證照獎勵標準表」，本系擬新增中國語文學系（所）在學生通過「教育部對外華

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閩南語語言能力測驗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含）」、「客

語能力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含）」等資格者將列入本校各系（所）專業證照獎勵標

準。 

  二、檢附專業證照標準表。 

辦法：經系務會議討論後，將新增之證照獎勵標準表傳至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彙辦。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同日下午 13時 30 分。 


